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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财 政 厅 文 件

桂整合〔2022〕36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
自治区财政补助市县林业改革发展

等资金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财政局：

为提高预算编制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，根据 2023 年自治

区本级财政资金安排情况，经商自治区林业局，现将 2023 年自

治区财政补助市县林业改革发展等资金提前下达给你们，支出请

列入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（详见附件 1、2、

3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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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此次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指标作为正式指标，2023 年度

预算执行中自治区只对需调整部分进行发文。各市、县要将自治

区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指标全额编入 2023 年年初预算，并于

2023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

二、请切实加强资金监督管理，严格规范资金审批程序，加

快资金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提前下达 2023 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分

配表（统筹整合类）

2.提前下达 2023 年自治区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分

配表（非统筹整合类）

3.提前下达 2023 年自治区财政林业项目资金分配表

4.2023 年自治区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2022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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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自治区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审计厅、林业局，本厅预算处、国

库处（中心）、财政监督局，驻自治区财政厅纪检监察组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日印发


